
114年度苗栗縣「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辦理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工作 

調查專業人才庫-進階培訓實施計畫 

壹、計畫名稱：苗栗縣 114 年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行政處置暨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進階課程 

貮、計劃依據： 

一、教育部 114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苗栗縣 114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参、計畫實施策略及目標： 

一、培養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行政處置、調查與輔導人員專業知能。 

二、促進校園安全環境，提升學校教育人員預防性騷擾或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發生，並熟悉合

法處置流程與強化行政處置能力。 

三、建構社區專業人力資源系統，有效統合人力資源，擴大行政參與層面，協助中小學社區夥

伴處理相關事件。 

肆、主辦機關：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小 

伍、辦理日期：114 年 8 月 18-21 日，共 4 天。 

陸、活動地點：苗栗縣立新港國中小導師室 

柒、參加人員： 

一、縣府認證 110、111、112、113、114 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及輔

導知能初階專業培訓人員」始可報名參加。 

二、欲報名參加者，必須是由各校指定派遣，非學校指定派遣者，主辦單位有權予以取消報名

資格。 

三、校內無校園調查專業人才者，請務必派員參加，以利校園性平事件調查處理。 

捌、流程表：如附件。 

玖、報名時間及錄取順序： 

一、114 年 8 月 15 日前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課程代碼：5075013。錄取名額共計 50

人。 

二、錄取順序:依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順序錄取，額滿後不予錄取。 

拾、參加人員請核准公假，全程參與者核給證書及研習時數 29 小時。 

拾壹、無故缺課、單節課遲到早退超過 15 分鐘、任一單項課程未上課或上課未達一半時數、請假合

計超過 2 小時、未依規定簽到退等違反研習注意事項者，不發給培訓證書，僅核發實際上課研



習時數。 

拾貳、獎勵：於本研習活動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依權責辦理獎勵。因課程多日如遇暑假辦 

     理研習，請依規辦理不休假加班費。 

 

拾參、本計畫由縣政府教育處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肆、經費：本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或由縣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進階課程表(四天共 29 小時) 

時間 第一天(08/18) 第二天(08/19) 第三天(08/20) 第四天(08/21) 

8：20 
8：40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8：40 
10：20 

性別暴力防治及性平
教育實踐 

(劉秀鳳老師) 

行政程序法於調查程
序之實務研討 
(隋杜卿教授) 

調查報告撰寫實務解
說 

(羅明華教授) 

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
討論 

(羅明華教授) 

10：20 
10：30 

充電時間 充電時間 充電時間 充電時間 

10：30 
12：10 

性別暴力防治及性平
教育實踐 

(劉秀鳳老師) 

行政程序法於調查程
序之實務研討 
(隋杜卿教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調查程

序演練 
(羅明華教授) 

 
外聘講師分 3組帶領

進行實務演練 
 

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
討論 

(羅明華教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處理程

序案例研討 
(隋杜卿教授) 

調查報告檢閱 
(羅明華教授) 

12：10 
13：10 

午餐及休息 午餐及休息 午餐及休息 午餐及休息 

13：10 
14：5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基本概念及
相關法規案例研討 
(隋杜卿教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處理程

序案例研討 
(隋杜卿教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調查程

序演練 
(羅明華教授) 

 
外聘講師分 3組帶領

進行實務演練 
 

調查報告檢閱 
(羅明華教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調查人
員晤談技巧與心理調

適實務探討 
(羅明華教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懲處追蹤與
行政救濟案例研討 
(羅明華教授) 

14：50 
15：00 充電時間 充電時間 充電時間 充電時間 

15：00 
16：4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基本概念及
相關法規案例研討
(隋杜卿教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調查人
員晤談技巧與心理調
適實務探討(二) 
(羅明華教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懲處追蹤與
行政救濟案例研討 
(羅明華教授) 

 

 


